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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文件

桂环规范〔2023〕1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

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有奖举报办法的通知

各市生态环境局，北海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厅机关各处室、专员

办、直属单位：

为强化社会监督，鼓励公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依法惩处生

态环境违法行为，保障群众环境权益，切实改善环境质量，我厅

组织修订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有奖举报办法》，

已经厅办公会审议通过，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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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有奖举报办法

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

2023年2月13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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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有奖举报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强化社会监督，鼓励公众积极参与生态环

境保护，严厉打击生态环境领域违法犯罪行为，保障环境安全，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信访工作条例》《广西壮

族自治区环境保护条例》和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实施生态环

境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制度的指导意见》（环办执法〔2020〕8号）

等法律法规和文件规定，结合广西生态环境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以下统称举

报人）以来信、来访、网络、电话等方式对广西范围内生态环境

违法行为进行的举报。

各级行政机关、执法部门和新闻媒体工作人员，以及生态环

境系统工作人员（含聘用人员）本人或其直系亲属，利用工作便

利知悉并举报的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不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有奖举报的受理和查处实行属地

管理，自治区、市、县（市、区）生态环境部门依照各自职责组

织实施，奖励资金按照生态环境领域自治区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

责任划分原则，由同级财政部门统筹资金予以保障。

上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受理的跨行政区域生态环境违法行为

举报，由相关市、县（市、区）生态环境部门之间对奖励实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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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先行协商，经双方协商后仍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由上一级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指定。

第四条 有奖举报范围：

（一）利用暗管、溶洞、天然裂隙、渗井、渗坑、雨水管道、

槽车或者国家禁止的其他方式排放工业废水、废液（含放射性废

液、医疗废液）的；利用其他规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污染物的；

（二）擅自倾倒、堆放、丢弃、遗撒工业固体废物造成环境

污染的；非法转移、倾倒、堆放、处置危险废物或放射性固体废

物的；危险废物或放射性固体废物贮存场所未按有关规定建设管

理，存在重大环境污染隐患的；

（三）非法生产、销售、使用、转让、进口、贮存放射性同

位素和射线装置以及装备有放射性同位素的仪表的；向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提供无主放射源或无主放射性废物线索的；

（四）新建、扩建或改建的工业生产项目未依法进行环评审

批，擅自开工建设的；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未

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建设项目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

（五）排污单位及第三方监测机构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的

（含不正常运行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

（六）未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的；未按照排污许可证

规定排放污染物的；

（七）其他严重违反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行为。

第五条 有奖举报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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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电话举报：0771—12369转 0或 0771—12345；

（二）网络举报：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网站；

（三）微信举报：“广西生态环境”微信公众号；

（四）来信来访举报地址：广西南宁市佛子岭路 16号，广西

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信访办公室，邮编：530028；

（五）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公布的其他途径。

第六条 生态环境部门经调查核实，举报人反映情况属实，

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成立的，按照被举报事项的难易程度、危害程

度和情节轻重，对举报人予以奖励：

（一）举报符合本办法第四条第一、二项规定，经查实并有

效避免造成重大突发环境事件。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对被举报的单

位或个人处以一百万元以上罚款，或者人民法院判决被举报人或

相关人员犯污染环境罪的，为特别重大价值线索，奖励人民币 10

万至 20万元，根据实际，可先按一般价值线索等级予以奖励，经

人民法院判决后确属重大案件的，再按本项规定发放其余奖金。

（二）举报符合本办法第四条第一、二、三项规定，如属环

境严重污染，生态环境部门多次调查却未能查明排污者，举报人

能提供准确排污情况及相应证据的；或及时向生态环境部门提供

线索，有效避免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I级）、重大突发环境事

件（II级）发生的，为重大价值线索，且生态环境部门立案行政

处罚或人民法院判决被举报人犯有污染环境罪的，奖励人民币 5

万至 10万元，根据实际，可先按一般价值线索予以奖励，经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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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判决后确属重大案件的，再按本项规定发放其余奖金。

举报人及时向生态环境部门提供线索，有效避免较大突发环

境事件（III级）、一般突发环境事件（IV 级）发生的，为较大价

值线索，且公安部门对被举报人实施行政拘留的，奖励人民币 3

万至 5万元。

另外符合本办法第四条第一、二、三项规定，但不属于重大

或较大价值线索的为一般价值线索，奖励人民币 1万至 3万元。

（三）举报符合本办法第四条第四项规定的，奖励人民币 2

千至 5千元。

（四）举报符合本办法第四条第五项规定及原环境保护部《环

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行为判定及处理办法》相关规定的，奖励人

民币 5万元。

（五）举报符合本办法第四条第六项规定，经生态环境部门

查实，且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奖励人民币 5千至 1万元。

（六）举报符合本办法规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

罚法》、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规则或“六稳”

“六保”等相关规定和政策不予立案处罚的，视情形奖励人民币 5

千至 8千元。

第七条 有奖举报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一）举报的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发生在广西范围内；

（二）举报奖励对象原则上为实名举报，对匿名举报并查处

的案件，在结案后能够确定举报人真实身份，且举报人愿意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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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的；

（三）举报人提供被举报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主体的名称、地

址、基本违法事实以及能够清楚说明违法情况的影像、书面材料

（如用于污水偷排而埋设的暗管图）等证据或者重要线索；

（四）举报人提供的证据或线索事先未被生态环境部门掌握；

（五）举报的情况经查证属实。

第八条 举报人所举报企业或个人有多项生态环境违法行为

的，对举报人不累计奖励；同一违法行为被多人（次）举报的，

只对第一有效举报人给予奖励；两人以上（含两人）联名举报的，

奖金平均分配或由举报人协商分配；同一违法行为分别向自治区、

市和县（市、区）生态环境部门举报的，由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

环境厅给予奖励。举报案件被查处后，该违法企业或个人再次出

现本办法第四条所列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的，可继续举报并获取相

应奖励。

第九条 举报事项符合奖励条件，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根据

举报案件的违法情节、性质、环境危害程度等因素，作出奖励决

定。举报奖励以“应奖尽奖、足额发放”为原则，除物质奖励外，

对通过举报为查处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作出特别重大贡献，有效避

免造成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的，征得举报人同意可以同时给予通报

表扬、发放荣誉证书等精神奖励。

第十条 举报奖金以银行转账或现场领取的形式发放。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采用信函、电话、短信或电子邮件等方式告知符合



奖励条件的举报人申领奖金及相关奖励的途径。

以银行转账方式领取奖金的，须提供本人身份证正、反面清

晰复印件、 与举报姓名相符的银行账号及开户银行等信息。

现场领取奖金的，应当携带身份证原件，按照通知的时间，

到指定地点领取奖金。举报人本人因故不能到现场领取奖金的，

可委托他人代领；被委托人现场领取奖金的，应当携带本人和举

报人身份证原件，并提供举报人亲笔签名的委托书和被委托人身

份证正、反面清晰复印件。

举报人自接到领奖通知之日起 60 日内（重、特大案件以实际

办理天数为准），无正当理由逾期未领取奖金的，视为自动放弃

奖励。

第十一条 鼓励探索使用电子支付等便捷方式发放奖金。 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可以根据需要，开通微信支付等便民的奖金发放

方式，具体流程以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公告为准。

第十二条 有奖举报受理、查处、兑奖过程中，任何单位和

个人不得泄露举报人个人信息和与举报有关的情况。

第十三条 生态环境部门中参与举报奖励工作的人员必须严

格执行保密制度，不得故意透露线索给他人举报以获取奖励，或

在举报受理、查处过程中推诿拖延、通风报信、玩忽职守、徇私

舞弊，违者依照有关规定追究其责任。

第十四条 举报人虚假、恶意举报，严重扰乱举报工作程序

的，提请有关部门依法追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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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对不属于本办法奖励范围内的生态环境违法行为

举报，按国家和自治区信访规定处理。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 2023年 3月 1日起实施。自实行之日起，

《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关于印发环境违法行为有奖举报办

法（2019年修订）的通知》（桂环规范〔2019〕3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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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办公室 2023年 2月 13日印发

––––––––––––––––––––––––––––––––––––––––––––––––––––––––––––––––


